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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王良举 陈鑫

各部门的基层党建

责任明确

８月１１日，记者来到桓台县马桥镇。“每
月有例会，每周有周报，每天有工作日志”，
这是镇上制定的管区例会制度的基本要求，每
月各管区分别组织会议，挂包领导、管区主
任、驻村干部和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参加
会议，镇政府主要领导每月随机选择１至２个管
区参与讨论。例会上，各村汇报重点工作进
度，围绕存在问题、基层党建责任落实情况等
进行讨论研究。

这是桓台县抓基层党建责任的一个缩影。
“村党组织是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
心，村‘两委’成员自觉维护村党支部的集体
领导和班子团结，建立健全‘两委’联席会议
制度，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由‘两
委’联席会议集体研究。”这是桓台县村级组
织和村干部行为规范中首先明确的内容。

记者看到，在“１＋３”责任体系中，对各
级各部门的基层党建责任进行了明确，使工作
项目化、项目责任化、责任具体化。规定镇级
的９项责任、驻村干部的３项责任，建立“党委
书记—管区主任—驻村干部—支部书记”抓基
层党建工作网络，每个镇（街道）配备专职工

作人员３—５名。厘清纪检、组织、农业、审计
等部门责任，共明确７个部门单位的２７项责
任，建立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今年，为强化各级党组织书记的管党治党
意识，桓台县还组织各镇（街道）、县直各部
门党组织负责人专门签订了《２０１５年基层党建
工作目标责任书》、《县直机关党建工作目标
管理责任书》，对基层党建工作目标任务进行
了详细说明，切实让各级搞清楚应该抓什么、
怎么抓。“要把农村基层党建牢牢抓在手上，
关键在于从严管理监督村级组织和村干部。加
大部门间的协作，形成环环相扣的‘责任
链’。”桓台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帅说。

清了集体“家底”

明了群众“心底”

有效地规范用权行为，是确保村级组织和
村干部依法依规开展工作的关键。“１＋３”责
任体系的推行，使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村
务公开成为常态，村干部接受群众监督的自觉
性越来越高，群众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
和知情权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保障。

于兰英是新城镇赵苏村村民，日前，她拿
到了该村2015年上半年《致村民的一封信》。
“元月，村两委投资4000余元，电业局投资20
多万元，使村民用上了安全放心电；３月，政
府免费为全村小麦全面喷施农药；５月，将对
村内旱厕进行改造，市县共补助600元，镇政

府补助200元，望广大村民积极响应，创建整
洁优美家园……”村里的大事小情，一桩桩，
一件件，《一封信》上写得清清楚楚。

“我们村完全实行村务公开，村里收入多
少、支出多少、为群众办了哪些事。我们都知
道，心里舒坦！”于兰英说。全面、及时、真
实公开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清了集体“家
底”，明了群众“心底”，有效化解了党群、
干群矛盾，获得群众点赞。

在田庄镇旬北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正
在对上月村内收支情况进行审核。该村充分发
挥群众代表、理财小组的作用，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杜绝了干部违纪现象。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崔强说：“我们村内大小建设项目一律
公开招标，重大事项坚持‘四步决策法’和
‘一事一议’。杜绝一切武断做法，多听取民
意，决不搞亲情网。”

“制度要规范、纪律不违反；决策要民
主、办事不独断；财务要清楚、钱物不贪占；
村务要公开、大事不隐瞒；监管要到位、违规
不护短。”这“五要五不”是从桓台县村级组
织和村干部行为规范中总结出来的，它像“紧
箍咒”一样，逐渐在村干部头脑中扎了根，按
章理事、依法办事成为村干部的共识。

出台措施

保障“１＋３”更好运转

为服务保障“１＋３”责任体系更好的运

转，提高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今年桓台
县专门制定《关于增加村级组织运转补助经费
的意见》。县、镇两级财政新增投入1000余万
元用于村级组织运转和补助保障，补助经费主
要用于村党组织书记报酬补助、村级办公和服
务经费，重点向薄弱村倾斜，确保每个村、社
区每年运转经费分别不低于５万元、６万元，城
市社区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不低于10万元。各镇
根据实际情况，对村干部报酬补助进行考核。

在索镇李贾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贾廷
波正在学习镇上的一份文件，这是索镇今年下
发的《关于对村干部的百分考核办法》。《办
法》中规定对村级各项事业进行百分制考核，
根据工作实际，每月月底前确定好下个月的月
度考核项目，考核得分与村干部报酬挂钩。

“看了这份文件，感觉身上有压力也有动
力，考核要是得不了满分，不仅丢‘面子’，
还丢‘银子’，必须得把工作踏踏实实干好才
行！”贾廷波告诉记者。“我们在县里《意
见》的基础上，制定了这个办法，进一步调动
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索镇党委副书记张运
广说。

同时，桓台县开展教育培训，激发村干部
自觉，举办各类培训班，多渠道轮训3700余人
次。并强化财务审计监督，实行农村集体“三
资”年审监督。推行“直审村官”，结合农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由县审计局直
接组织巡回审计、重点审计，对审计发现的问
题限期整改，对问题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处
理。

让村干部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

桓台：“１＋３”责任体系整合基层党建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杰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高新区房管处获

悉，目前已顺利完成廉租住房年度复核入户核查
工作，共查出存在“虚假租住”等不再符合保障
条件的家庭22户。

据悉，为做好廉租住房年度复核工作，有效
查处违规“虚假租住”等现象，高新区房管处会
同民政、街道办、村居等单位共同开展廉租住房
年度复核入户核查工作。此次核查是在办事处、
村居已复核的情况下，通过入户核实、拍照存
档、邻里走访等方式，对327户廉租住房家庭进
行抽查核实。对于22户廉租房违规家庭将从核查
次月起立即停发廉租住房货币补贴。

高新区22户

廉租房违规家庭被查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江大涛 冯萍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张店区出台“空气异味

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和“孝妇河流域‘治用保’
水污染综合治理”方案，落实责任，举全区之力
打响“治水”“治气”两大战役。

据悉，今年以来，张店区按照全市统一部
署，集中开展环境保护十大专项行动，生态建设
取得新进展。目前，淄博市下达的20大项146小
项重点环保任务共完成90项，加快实施46项，正
在研究部署10项。截至7月底，张店全区“蓝天
白云、繁星闪烁”天数为103天，同比增加20
天。完成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3#、4#机组配
套锅炉脱硫提升改造工程；完成38家建陶企业污
染治理设施提升改造、6家水泥企业治理、31家
碳酸钙企业治理；淘汰黄标车2682辆,完成总淘汰
目标75%；取缔93户不符合要求的露天烧烤经营
业户,337户更换无烟烧烤设备……

“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我们面临
的环保形势仍然非常严峻,我们要把这次空气异
味暨孝妇河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当成推动全区生
态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既要‘金山银
山’,又要‘绿水青山’,努力实现协调发展。”
张店区委书记孙来斌说。

打好这两场攻坚战，集中整治是基础，长效
管理是关键。工作中，该区将坚持“属地管理条
块结合、标本兼治疏堵并举、依法行政、群众参
与、科学治理”五大原则，主动对企业加强技术
指导和协调服务,帮助企业搞好“会诊”，实行
科学治理；统筹规划好各类园区、产业聚集区，
引导各类企业集中发展，严格实施“刑责治
污”，加大夜查、突击检查频次，对违法违规行
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要求各镇
办、各村居加快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科学划分
网格，责任落实到人，确保问题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反馈、第一时间解决 ,努力构建无缝
隙、全覆盖的监管体系。为确保完成各项整治任
务，张店区专门成立了效能督导组，由常委副区
长牵头，抽调纪委、组织部和两办督查室等部门
人员，对两项整治工作实施效能督导。各镇办、
有关部门与区政府也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张店打响

治水治气战役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赵凯 报道
本报高青讯 激情奔放的街舞秀、高亢激越

的戏曲表演、清新欢快的童声小合唱……形式多
样的歌舞表演异彩纷呈，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
声。

为活跃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让群众享受
到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繁荣社区文化，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高青县田镇街道举办“风情周末”消夏
纳凉晚会，以“送文化、进社区”为活动主题，每周
周末在社区举办各具特色的消夏晚会，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为社区居民带去一场场文化盛宴，
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激发了群众的文化热情，
也在这炎炎夏日为群众送去了一丝清凉。

高青县田镇街道：

消夏纳凉

欢聚在“风情周末”

□刘磊 秦强 戴巍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农业部公布第五批“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博山区源泉镇依托有机
猕猴桃产业榜上有名，成为此批次淄博市唯一的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现在一说到源泉,大家第一反应就是猕猴
桃。”源泉镇旅游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淄河
两岸，长达20公里的猕猴桃种植园，面积超过
7000亩，绿沁人心；8月份开始碧果累累，引人
垂涎。该镇去年猕猴桃产量达400万斤，实现销
售收入2500万元，进入结果期每亩纯收益2万元
以上，最高可达3万元，产业惠及12个村、近
2000农户，每户实现人均增收10000余元，已成为
山东省最大的猕猴桃种植基地。

近年来，博山区源泉镇坚持“生态立镇、生
态兴镇、生态富镇”，全力把猕猴桃产业优势做
强、特色做优，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发展格
局。自1986年引进猕猴桃试种成功，经过近30年
的栽培选育，已经培育出了自己的品种“博山碧
玉”，“博山猕猴桃就是有点甜”的美誉享誉省
内外。

下一步，该镇还将不断强化招商引资，引进深
加工技术，拓展销售渠道，延长猕猴桃产业链，进
一步推进猕猴桃产业发展和农民致富增收。

博山源泉荣膺

“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镇”称号

□ 本报记者 刘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冯萍 韩雨欣

心理咨询师助力社区矫正

8月14日上午9时，20余名来自张店区科苑
街道办事处的社区服刑人员在张店区社区矫正
中心登记后，便分别展开学习、劳动。有人观
看视频学习，有人参加义务劳动，有人则一头
扎进了心理咨询室，向值班心理咨询师咨询心
理问题。

“在以往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中，部分矫正
对象曾由于自我调适能力不足，暴露出自卑、
抑郁、抵触情绪强等不健康心理问题，个别人
甚至徘徊在重新犯罪的边缘，这些心理问题不
仅对社区矫正工作产生影响，而且也不利于社
会稳定。”张店区社区矫正中心心理志愿者、
心理咨询师王慧介绍。

2014年11月28日，张店区司法局与淄博协
和心理研究所共同成立了张店区社区服刑人员
心理咨询站，为有需要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便
利。随后，以此为平台，组建了由28名心理咨
询师组成的心理志愿者队伍，免费为全区所有
的社区服刑人员配备专业的私人心理咨询师。
今年以来，社区矫正中心每月坚持开展3次有
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新接收的社区矫正人员，
在其接收后的7个工作日内进行心理测试。

“心理咨询师可通过个案心理矫正方法，
让每位社区矫正人员释放心理压力，缓解心理
矛盾，帮他们重塑健全人格，顺利回归社会，
但是目前参与率不高。”张店区社区矫正办公
室主任刘宏伟表示。

同时，自今年1月份开始实施对新入矫人
员的考试测评制度。在社区服刑人员刚入矫
时，向其免费发放《社区矫正人员手册》，内
容包含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矫正
要求、纪律以及认知教育、认罪悔罪教育、社

会适应教育等相关内容，让其加深对社区矫正
工作的认识和理解，知晓矫正期间权利和义
务，增强遵纪守法服刑意识。

“在自学一个月后，社区矫正办公室通过
闭卷的方式对新入矫人员进行入矫考试。考试
合格后，才能转入常规教育，充分调动社区服
刑人员教育改造的自觉性。”刘宏伟介绍。

严管 普管 宽管

“社区矫正严格执行‘严管、普管、宽
管’分类管理模式，全面落实日查轨迹、周闻
其声、月见其人、定期走访和集中学习、集中
劳动等管理制度，确保一般管控措施落到实
处、重点管控措施突出实效、特殊管控措施依
法执行，增强了教育管理的针对性。”刘宏伟
介绍，而且还制定规范了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
调查评估、接收、管理、教育、考核、奖惩、
解除矫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流程。

张店区司法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
健全了矫正人员月汇报、月面谈、月走访、不
定期督查、个案矫正、请销假等制度。即：矫
正人员每月到司法所汇报一次思想、活动情况
和认罪伏法情况；每月与矫正人员开展一次面
对面的思想交流和个别谈话；每月到矫正人员

家中进行一次走访调查；不定期到各乡镇司法
所督查社区矫正日常工作情况；制定矫正人员
个人矫正方案，对重点对象进行结对帮助矫
正；外出离开张店区必须经请假批准，回来后
汇报外出情况并作登记记录进行销假。

“运用社区矫正管理信息系统开展手机定
位，构建起以人防为基础、技防为龙头有机结
合的安全防范工作体系。”刘宏伟说，不断完
善社区矫正基础数据、业务办理、监控指挥三
大信息系统，做到“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
流程网上管理、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质量
网上考核”，有效解决了矫正执法中的随意
性、管理粗放等问题。

与此同时，据刘宏伟介绍，矫正中心还充
分发挥公检法以及民政、人社、工商、税务等
社区矫正工作成员单位职能作用，积极开展就
业指导、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困难救济等工
作，切实解决社区矫正人员遇到的困难，重树
他们生活信心。

“刚来到矫正中心后，确实很抵触，但通
过一次次的学习和老师指导后，不仅让我自己
走出了阴影，还开起了小店，有了营生。”社
区服刑人员李某说。

截至目前，张店区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855人，解除357人，在矫498人，其中缓刑425人，

假释48人，管制16人，暂予监外执行9人。今年以
来，为150余名社区矫正人员建立了心理档案，25
人实现了重新就业，8人办理了低保。

在摸索中“查缺补漏”

“张店区社区矫正中心自投入运行以来，
虽然为社区服刑人员服务社会、融入社会提供
场所，创造机会，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我们也是在
不断摸索中总结教训，查缺补漏，在工作中也
存在不少问题。”刘宏伟表示。

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
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是负责指导
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但是由于司法行
政部门职能太弱，没有强制力，对社区服刑人员
进行管理存在有心无力的感觉，更不用说组织
协调其它有关单位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而且，经费不足，工作人员严重缺乏。张
店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498名，而全区从事社
区矫正工作的基层工作人员只有19人，各司法
所同时还要承担综治、维稳、法制宣传、人民
调解、安置帮教等工作，工作任务繁重，工作
压力很大，也难以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推
进。同时，教育形式过于单薄。受人员和场地
的限制，给服刑人员提供的集中学习和劳动时
间达不到要求，内容也过于单一，对矫正效果
有一定的影响。

“在2015年初，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工作首
次列入张店区政府工作报告，司法局也以此为
契机，开展对社区矫正中心的改造升级工程，
并增设电子阅览室、宣泄室，已经正式开
放。”刘宏伟表示，还有正在紧张筹备的技能
培训中心，有望今年内与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合作，根据社会服刑人员的需求和矫
正中心的统筹安排开设烹饪、计算机技术等实
用性技能培训课。

衔接好、监管好、引导好，张店区司法局———

社区矫正打造“张店模式”

张店区司法局以张店区社区矫正中心为平台，加强执法管控、矫正转化、警
示教育、服务保障，打造社区矫正“张店模式”，通过就业指导、心理咨询、法律援
助、困难救济为社区服刑人员服务社会、融入社会提供场所，创造机会。

社区矫正“张店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这
“两类”人员回归难、接纳难、安置难、就业难等瓶颈问题，但经费不足，工
作人员严重缺乏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阅读提示

为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桓台县积极探索新常态下加强村干部
监督管理新路子，制定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对农村干部监督管理强化责任
落实的意见》，配套出台了《桓台县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办法》、《关
于推进“阳光村务”建设实施意
见》、《关于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行为
规范的若干规定（试行）》，构建了
以落实基层党建责任为总领，以规范
财权、事权、用权为重点的“１＋３”
责任体系，全面整合农村基层党建资
源，使各项制度有机衔接，增强合
力，使村干部想干事、会干事、干成
事、不出事，推动了村级经济健康、
协调、可持续发展。

阅读提示

荆家镇高王村村干部述职述廉接受评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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